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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交发〔2024〕64 号

惠水县交通运输局
关于提高工作运转效率有关事宜的通知

局直各单位、各科（股）室、各相关企业、经营户：

为进一步提升我局系统行政效能、优化营商环境，确保各类

事项得到及时、高效、规范处理，提高干部工作效率，杜绝干部“躺

平”思想，经局党组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惠水县交通运输局事项办理

时限清单》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事项办理效率

一是办理部门自收到服务对象提交的申请文件之日起，必须

严格按照《惠水县交通运输局事项办理时限清单》中明确的时限

要求及政策规定进行办理。二是各办理部门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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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作为，确保文件处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高效顺畅，避免

不必要的延误，严禁出现拖沓、推诿现象。三是责任领导要切实

履职尽责，紧盯文件及上级交办工作的关键环节、耗时长事项，

一以贯之督促各办理部门提高工作运转效率。

二、强化督查督办机制

一是局办公室组建督查小组将把文件办理效率、领导安排的

工作落实情况及服务质量纳入重点督查督办范围，不定期开展检

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，并督促整改。二是各服务对象若遇

到局属各单位超期未办或办理不当的情况，可直接向局办公室组

建督查小组反馈，反馈内容需详实、具体，包括事项名称、提交

时间、办理要求及当前处理状态等。三是局办公室组建督查小组

将根据反馈情况，组织调查核实，形成专报报局党组。对因工作

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，对直接责任人按以下进行处理：第一次记

“事不过三”一次，年度不得评为优秀、不得晋级晋升，聘用人员

不得发放当月绩效工资；第二次记“事不过三”两次，年度考核为

基本称职（基本合格）等次，年度不得评为优秀、不得晋级晋升，

聘用人员不得发放当月绩效工资；第三次记“事不过三”三次，年

度考核为不称职（不合格）等次，与聘用人员解除劳动合同，涉

及县管干部的根据干部管理权限报有关单位备案。

三、加强沟通协调落实

一是各办理部门应建立有效的信息通报机制，加强与局直各

单位及企业之间的沟通联系，提前告知政策要求，确保申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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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完整性和准确性，减少因材料不全导致服务对象反复提交。二

是对于文件办理中的重大事项或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，应及时向

分管领导汇报，并主动与其他部门或科室（股室）沟通协调，形

成工作合力，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。

附件：惠水县交通运输局事项办理时限清单

惠水县交通运输局

2024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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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水县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4年12月10日印发


